天津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地税分局：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4]82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作如下补充，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亏损弥补的管理问题
取消企业所得税税前弥补亏损审核后，各地税分局应建立纳税人亏损弥补台账，原则上利用数据库已有数据建立电子台账，根据台账监控纳税人弥补亏损情况。为了全面掌握纳税人前五年的亏损状况，建立好纳税人亏损弥补台账，各地税分局可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在2004年底前一次性报送《企业税前弥补亏损情况表》（格式附后）。
    各地税分局税管、管理、稽查部门应加强沟通和配合。对通过稽查发现纳税人虚报亏损的除按相关规定处罚外，应及时调整弥补亏损台帐相关数据。管理部门对纳税人超期弥补、超限额弥补的应及时提供给稽查部门查处。
    二、企业所得税预缴期的管理问题
    企业所得税预缴期仍按现行规定办理。
    三、工效挂钩企业税前扣除工资管理问题
    凡实行工效挂钩办法提取工资的纳税人，在年度纳税申报时，附报行使出资者责任的有关部门制定或批准的工效挂钩方案是指：国有企业需报送行使出资者责任的集团总公司审核后的工效挂钩方案，集体或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需报送自行制定的工效挂钩方案。工效挂钩方案中应本着企业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原则，方案内容应包括上年企业期末职工人数、实发工资总额、实现利税（利润、税金）、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及本年度核增、核减工资等情况说明。为了简化手续对上述企业也可报送《企业实行“两低于”调控办法基数核定表》和企业财务报表。
    四、企业所得税减免审批权限问题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7]99号）规定，下列减免税项目应报市局审批：
1．  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2．  资源综合利用免征企业所得税。
3．  民政福利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4．  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减免企业所得税。
其他国家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项目由各区县地方税务分局审批。
附件：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
     2、企业税前弥补亏损情况表
     3、企业工资实行“两低于”调控办法基数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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